雇主歇業欠薪，勞工如何申請積欠工資墊償？
	項次
	項目
	說明

	1
	勞資爭議調解
	透過調解會議釐清積欠工資、資遣費或退休金等數額
新北市勞工局洽詢電話：(02)29603456分機6528

	2
	歇業事實認定
	雇主已歇業或倒閉，但未辦理歇業登記，經勞資爭議調解後，勞工可向事業單位登記地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歇業事實認定文件，以利後續申請積欠工資墊償
新北市勞工局洽詢電話：(02)29603456分機6517

	3
	積欠工資墊償
	至勞工保險局官網下載「墊償申請書、切結書、收據」
，並檢附歇業證明、工資債權憑證（詳第4項）及相關佐證資料（如僱傭關係證明、薪資證明）提出申請。
勞工保險局洽詢電話：(02)23961266分機2921

	4
	債權憑證取得
	(1) 經勞資爭議調解成立，而雇主未依調解結果履行，勞工可持調解紀錄向法院聲請裁定「強制執行」及確定證明書正本
(2) 經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，勞工可向法院聲請「支付命令（或民事判決）」及確定證明書正本

	5
	新北義務律師
免費法律諮詢
	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12時、下午2時至5時
提供臨櫃法律諮詢（新北市政府1樓聯合服務中心）
諮詢專線：(02)29646476、(02)29646357。




